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资格

填表说明

一、本表适应范围：在湖南省境内开展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
二、填表要求：
1、申请单位：指在湖南省境内开展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的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或其设立的正式机构。

2、法 人：必须填单位的法人代表，电话、手机栏必须填写，不能为空白。
3、经办人：是指本单位具体承办作业资格的工作人员，电话、手机栏必须填写。
4、从事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人数：是指从事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具体人数.
5、作业指挥人数、炮手人数、火箭操作人数：必须分开填写，不能重复填写。
6、作业设备：必须实事求是填报，有多少间库房，就填写多少间，没有的，就填无，不能为空白。

7、通讯设备：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必须填写，高频电话可暂不填写。
8、经费保障：必须将经费来源填写清楚，是政府拨款还是自筹资金。
9、市或县人民政府意见：必须是作业单位的当地政府意见，并加盖公章.

10、市州人影办初审意见：是指市州人影办对所属县市人影办上报的作业组织资格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是否符合资格条件进行审查，要求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实，严格把关，承担责任。符合申报条件的，方能在初审意见栏中签署“材料齐全，情况属实，同意上报”意见，并加盖公章。　　

11、省人影办复审意见：省人影办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评审，合格后，由省人影办常务副主任签字，并加盖省人影办公章。
12、省气象局认定意见：由分管人影工作的省局领导签字，并加盖湖南省气象局行政许可专用章。

三、本表填写一式三份。
　　　　　　    湖南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

　　　　　　　　　　

